
偏遠地區暨一般地區小型學校教育資源整合精準化策略

芻議 

【教育制度及政策研究中心副研究員 宋峻杰】 

根據《十二年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綱文件（國家教育研究院，2014）之

說明，教師基於自發、互動與共好的基本理念，須於課程發展、教學實施、學習評

量與應用、教學資源等面向，進行更具備彈性多元且得以促進學生適性發展之教育

工作。其中，該文件更點出教師應透過共備、觀課、議課等社群活動持續不斷發展

專業。而在協助教師得以專心致力其專業發展工作上的諸多要件當中，學校校務之

健全運作自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外部事項之一。惟學校此一職場內存在諸多的行政工

作，在近期內亦有不少研究及民間報導指出過去政府提出之行政減量目標未有實現，

致使教師不願兼任行政職的現象越趨顯著。由於我國各地方自治團體之財力等級各

有不一，教師兼任行政職後得以獲取的反饋（例如：授課時數的抵減等），在各地之

大型學校、中型學校與小型學校多呈現相異。導致在行政業務量於全國各級學校多

趨近等同的條件下，造成行政業務量在上述規模不同以及地理位置不同的學校內擔

任行政職教師之承載比例不一的狀況發生。 

故本文依據以《偏遠地區學校教育發展條例》之立法精神為基礎，並在『偏遠

及小型學校區域治理模式整合研究』之整合型計畫框架下，依循「區域治理」思維

應導入教育現場觀點，所設計規劃之〈區域資源中心及跨校協力行政〉模式研究的

執行計畫成果，整理說明中央或地方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應階段性協助偏遠地區學校

及位處一般地區小型學校，於區域教育資源中心協作架構下，就「跨校教學」、「教

師專業支持」及「學生事務與輔導」等事項，精準整合中心內各校教育資源之策略

內容。 

一、階段 A：中央或地方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應訂定《偏遠地區暨非山非市學校區域

教育資源中心組織及運作辦法》 

依據研究計畫之執行成果可知，為促使區域教育資源整合中心機能得以確實發

揮效用，中央或地方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應考量制定《偏遠地區暨非山非市學校區域

教育資源中心組織及運作辦法》，提升學校與學校之緊密連結程度，促使政府資源得

以有效集中與分配。 



二、階段B：中央及地方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應制訂關於區域教育資源中心組織設立之

行政指導文件 

誠如研究計畫之執行成果所示，現階段已有部分直轄市或縣（市）政府辦理或

是推動成立偏遠地區學校區域教育資源中心或是其他類似組織（如：新北市貢寮區

偏遠地區學校資源整合中心及高雄市偏鄉教育資源中心等）。同時，在執行其他教育

政策作為時，部分直轄市及縣（市）政府亦同樣積極運用跨校形式手段，加以落實。

故學校現場對於跨校協作模式雖不陌生，但對於協作對象本身是否能夠真正有所理

解、交集，或有商議空間。緣此，研究計畫成果乃建議中央及地方政府應督促其主

管教育行政機關研擬制訂明確之區域教育資源中心組織設立的行政指導文件，並加

以公布實施。 

三、階段 C：中央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應修訂《教育部補助偏遠地區學校及非山非市

學校教育經費作業要點》 

為落實研究計畫成果中所研擬之《偏遠地區暨非山非市學校區域教育資源中心

組織及運作辦法》草案第九條：「區域教育資源中心運作所需經費由中心委員會依中

央或地方政府所頒布政令申請支應。」的規定，於研究計畫成果所提示之第三階段

策略芻議，乃呼籲中央主管教育行政機關的教育部應配合修訂《教育部補助偏遠地

區學校及非山非市學校教育經費作業要點》，以利後續籌組設立完成之區域教育資源

中心有基礎運作經費的申請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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